
教育部體育署　書函

 
地址：10489臺北市朱崙街20號
承辦人：詹雅茹
電話：02-87711914
傳真：02-27514523
電子信箱：chanlala04@mail.sa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體署全(三)字第1110020253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公告附件1 

主旨：檢送本署受理申請及展延認定、認可山域嚮導訓練機構公
告，請惠予轉知所屬並協助公告，請查照。

 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除 弘光科技大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

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、國立體育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外)
副本：山域嚮導訓練機構、國立體育大學(以上均含附件)、本署全民運動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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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